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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优化融券交易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

相关安排的通知

深证上〔2023〕957 号

各市场参与人：

为加强融券逆周期调节，维护证券市场交易秩序，经中

国证监会批准，深圳证券交易所（以下简称本所）现就优化

融券交易和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相关安排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投资者融券卖出时，融券保证金比例不得低于 80%。

其中，投资者为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的，融券卖出时，融券保

证金比例不得低于 100%。

本通知实施前尚未了结的融券合约，融券保证金比例要

求仍按照原规定执行。

二、投资者持有上市公司限售股份、战略配售股份，以

及持有以大宗交易方式受让的大股东或者特定股东减持股

份等有转让限制的股份的，在限制期内，投资者及其关联方

不得融券卖出该上市公司股票。



2

投资者及其关联方在获得本条前款规定的相关股份前，

如有尚未了结的该上市公司股票融券合约的，应当在获得相

关股份前了结融券合约。

三、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战略配售设

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，不得在承诺持有期限内出借其获配

的股票。

本通知实施前尚未了结的出借合约到期不得展期。

四、在股票首次公开发行上市后的前五个交易日，本通

知第三条规定以外的其他战略投资者出借获配股票的，应当

通过非约定申报方式出借，且出借数量应当同时符合下列要

求：

（一）前五个交易日内单日出借获配股票数量占其获配

股票总数量的比例不得超过 20%；

（二）前五个交易日内合计出借获配股票数量占其获配

股票总数量的比例不得超过 50%。

五、战略投资者出借获配股票的，不得与融券投资者或

者其他主体合谋，锁定配售股票收益、实施利益输送或者谋

取其他不当利益。

六、会员应当遵循公平、风险可控的原则，建立健全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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券券源分配机制，防范利益输送。会员应当按照穿透原则核

查投资者情况，并对投资者融券行为加强管理。根据投资者

类型、交易行为特点，建立相应的准入机制，会员负责合规

风控的高级管理人员对准入机制执行情况承担管理责任。

会员应当对投资者的相关交易行为进行前端核查，严禁

参与违规或者为违规提供便利，发现投资者交易行为不符合

相关规定的，不得为其办理融券或者转融通证券出借业务。

七、会员及投资者违反本通知规定的，本所可以根据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转

融通证券出借交易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有关规定采取自律

监管措施或者实施纪律处分。

八、存托凭证的融券交易及转融通证券出借交易相关事

宜，参照本通知执行。

九、本通知第一条自 2023 年 10 月 30 日起施行，其他条

款自 2023 年 10 月 16 日起施行。本所此前发布的其他业务规

则与本通知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通知为准。

各会员应当根据本通知的相关要求开展投资者教育，认

真做好相关业务和技术系统准备，并确保业务平稳运行。

深圳证券交易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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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 年 10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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